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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 

保荐总结报告书 

 

一、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

情况 内容 

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证券简称 万德斯 

证券代码 688178.SH 

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57 号 

法定代表人 刘军 

董事会秘书 戴昕 

证券事务代表 吴琦 

联系电话 025-84913568 

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

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0 年 1 月 14 日 

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、保荐工作概述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发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对南京万

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德斯”或“发行人”）的保荐工作期

间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阶段为发行保荐工作阶段；第二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。

广发证券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

会”）的相关规定，恪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，勤勉尽责地完成了对万德斯的保

荐工作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发行保荐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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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广发证券就发行人基本情况、业

务与技术、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、高管人员、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、财务与会计、

业务发展目标、募集资金运用、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等内容进行充分详细的

尽职调查，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。 

提交推荐文件后，广发证券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监会审核，组织发

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答复，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

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。 

（二）持续督导阶段 

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在持续督导阶段完成了以下工作： 

1、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情况 

（1）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根据相关公开承诺及约定，督促发行人、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和相关股东履行相关承诺； 

（2）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协助并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内部

规章制度，逐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同时关注并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上述各项规

章制度。 

2、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

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对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进行持续关注，审阅其信息披

露文件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江苏证监局”）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。 

3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按照持续督导的有关规定，对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

用情况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、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4、督导发行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

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、投资项目的实施

计划等承诺等事项，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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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其他持续关注事项情况 

持续督导期间，广发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业绩、经营环境和业务变化

情况、股权变动情况、管理层重大变化情况、采购和销售变化情况、核心技术变

化情况、公共传媒关于发行人的报道等事项。 

6、保荐机构配合监管机构工作情况 

持续督导期内，保荐机构按时向监管机构报送持续督导相关文件。 

三、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

广发证券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，发行人未发生出现重大事项并需要本保荐机

构处理的情况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

在发行保荐阶段，万德斯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行

所需的文件、材料及相关信息，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和

核查工作，为保荐机构股票发行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。 

在持续督导阶段，万德斯能够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，

及时、准确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，能够应保荐机构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。 

五、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

在发行保荐阶段，万德斯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，包括律师、会计师能够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，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

作。 

在保荐机构对万德斯持续督导期间，相关证券服务机构，包括律师、会计师

能够及时出具有关专业意见。 

六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

通过查阅公司“三会”资料和信息披露档案等资料，保荐机构认为，在持续

督导期间，万德斯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的规

定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信息披露档案资料保存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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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

保荐机构通过对万德斯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，万德斯已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，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中国

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，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。 

八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